
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

深圳市尚水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非独立董事辞职暨核心技术人员调整的核查意见

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联民生承销保荐”或“保荐

人”）作为深圳市尚水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尚水智能”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

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对尚水智能非独

立董事辞职暨核心技术人员调整的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非独立董事暨核心技术人员辞职的具体情况

深圳市尚水智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非独立董事暨核心技

术人员石桥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石桥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第二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及子公

司任何职务。因石桥先生离任，公司不再认定其为公司的核心技术人员。石桥先

生的书面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石桥先生原定任期为 2028 年

11 月 30 日。石桥先生的离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其离

职不会影响公司及董事会的正常运作。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石桥先生通过深圳市尚水商务服务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石桥先生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进行管理。截至本核查

意见出具日，石桥先生不存在违反相关公开承诺的情形，已公开作出的部分承诺

仍在履行期限内，其将继续严格遵守并履行相关公开承诺并将配合公司履行后续

信息披露及相关管理要求。

石桥先生与公司签署了《劳动合同》《保密协议》等相关资料，在任职期间

所产生的职务成果、知识产权等均归属于公司，不存在涉及职务成果、知识产权

等纠纷或潜在纠纷。双方对保密内容及权利义务等进行了明确约定。截至本核查

意见出具日，石桥先生不存在违反《保密协议》条款的情形。



二、核心技术人员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高度重视研发工作，通过长期技术积累与发展，已建立了完备的研发体

系，研发人员结构完善合理，研发团队经验丰富，运行有效。公司核心技术人员

团队结构稳定，石桥先生已完成工作交接，公司的生产经营、技术研发等工作均

有序推进。石桥先生的离职不会对公司技术研发、核心竞争力及持续经营能力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

三、公司采取的措施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石桥先生所负责的工作已平稳交接。公司各项研发

项目正常推进，公司现有核心技术人员及研发团队能够支持公司未来核心技术的

持续研发工作。公司将持续加大对专业技术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持续提升技术创

新能力。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完成董事补选的工作。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总体相对稳定，公司现有研发团队

及核心技术人员能够支持公司现有及未来核心技术的持续研发。目前公司的生产

经营、技术研发等工作均有序推进，此次非独立董事辞职暨核心技术人员调整不

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研发实力、核心竞争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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